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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3）湘 0104 破 35 号之二

申请人：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5 年 1 月 15 日，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

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受追缴股东

出资诉讼案件民事判决尚未生效，且未进入执行程序影响，导致

无法计算公司财产总额，故请求本院暂不宣告破产，先予终结破

产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
本院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组织召开了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管理人向本院及各债权人提交了书面的

执行职务、核查债权、财产状况、破产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、破

产财产分配方案等各项工作报告，并在会后形成了有关决议事项。

2024 年 3 月 21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3）湘 0104 破 35 号民事裁定，

确认债权人何金文等 3 人申报的普通债权 1414 923.56 元。2024

年 4 月 23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3）湘 0104 破 35 号之一民事裁定，

裁定认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《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。

本院认为：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

29 日经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准登记成立，

住所地为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景园路 458 号映客龙湖商

业中心 S2 栋 2441 房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吕玉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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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5 年 1 月 15 日，管理人已查明该公司已变价的财产总额

为 417.76 元，对外负债 1414 923.56 元（均为普通债权）。湖南

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可供分配的财产受追缴股东出资

纠纷一案[案号：（2024）湘 0104 民初 9503 号]民事判决尚未生

效且未执行等长期未决事项影响，导致无法最终确认破产财产总

额。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请本案暂不宣破，

先予终结破产程序，待民事案件执行完毕之后，再继续处理后续

破产事务（含债权审核与破产财产处置、分配等事宜），该处理

原则符合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当前实际情况，且不影

响各方实体权益。破产程序终结后，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管理人应当将上述事项作为遗留事项继续履行管理人职责，

如发现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其他可供分配的财产，

可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条、

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终结湖南蜂鸟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　　左　　　钢

审　判　员　　许　振　兴

审　判　员　　胡　昶　宇

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 

法 官助 理　　周　晓　敏

书　记　员　　刘　冬　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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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一百二十条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，管理人应当请求人

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

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，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

产分配报告，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

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之日起十五

日内作出是否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。裁定终结的应当予以公告。

第一百二十三条自破产程序依照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或者

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终结之日起二年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债

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：

（一）发现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

条、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；

（二）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。

有前款规定情形，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，不再

进行追加分配，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。


